
屏東縣立中正國中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 

七年級本土語文+新住民語文 選課志願卡說明及題目單 
壹、本土語文選課注意事項 

1.本土語文選課資料填寫，務必於新生報到時，完成並繳交。未完成

者，學校將以積分數０分，由電腦亂數抽籤安排選修課程，不得有異議。 

2.【教育部法規規定】語文選定後應持續至少一年方得更換。 

3.【教育部法規規定】國民小學學生得選習臺灣手語、新住民語文及本土語文任一項語別， 

國民中學學生得選習臺灣手語及本土語文任一項語別。(請注意國中不含新住民語) 

※本校新住民語文與本土語文同時在周三 13:30開課。因此，選修新住民語的同學，必須於其他指

定加開課時段，修習本土語文。而且因為是加開課，師資有限，選擇也會受限。 

4.原住民同學未來升學高中、職、專校、大學等，在辦理加分時，有些部分需持有原住民認證證

書始得加分。 

5.通過本土語文(閩、客、原住民)認證，為部分高中職的免試加分項目。 

6.本校目前開設 7種本土語文及 2種新住民語文提供選擇。不論何種族群，都可任意選習。 

本土語文－閩南語、客家語、手語、北排灣語、南排灣語、魯凱語、阿美語 

新住民語文－越南語、馬來西亞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貳、本土語文選課志願卡題目說明 

一、身分證字號 
◆英文字母請寫入方格內，第２～１０位數

字，請由上而下，依序填入。 

◎如果沒有身分證字號，則不用做任何劃

記。可在左上角方格內寫入居留證號，或其他可辨識身分的字號(請於左方空白處說明，所留的

資料是什麼字號)。 

二、是否具有原住民身分 
◆有原住民身分的同學，因為有升學加分問題。強烈建議優先選修原住民語。 

三、志願序---選課以同學的志願為優先考量 
◆每人都要填 7個不重複的志願。第一志願可得最高分數１４分，逐次遞減，第二志願為１２分，

依此類推第七志願可得２分，

詳見右表。 

四、選修新住民語 
★、加分區(選填，各加分區若填寫不實，影響他人選課權益，將列入下學年新選課的扣分計算)

◆閩南 1-同住家人中(包含自己)，有多少人

常說閩南語?《４分》(A)不到 1/3 

(B)1/3-1/2  (C)超過 1/2  (D)全家。 

◆閩南 2-國小上過多久閩南語課程?《４分》? 

(A)不到 1年 (B)1-2年 (C)3-4年 (D)5-6 年 

◆閩南 3-是否參加過閩南語認證《４分》? (A)

沒有參加過 (B)有參加沒通過 (C)有基礎級

或初級證書 (D)有中級以上的證書 

◆手語 1-家中是否有聽、語障人士？   《６

分》(A)沒有  (B)有

 

◆客家 1-同住家人中(包含自己)，有多少人

常說客家語?《４分》(A)不到 1/3 

(B)1/3-1/2  (C)超過 1/2  (D)全家。 

◆客家 2-國小上過多久客家語課程?《４分》? 

(A)不到 1年 (B)1-2年 (C)3-4年 (D)5-6 年 

◆客家 3-是否參加過客家語認證《４分》? (A)

沒有參加過 (B)有參加沒通過 (C)有基礎級

或初級證書 (D)有中級以上的證書 

◆手語 2-家中是否有人會使用手語？(不限台

灣手語)  《６分》(A)沒有  (B)有

★、語文競賽閩客選手加分區《選填，１３分，在志願卡第２頁》 

◆國小有參加過語文競賽閩客項目的同學，才要填寫這個部分，且須經查證與當年公告完

全相符才可加分。如果後來有改名，須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的相關改名資料，以供確認。 

●●●若想選的語文沒有列出(含本土、新住民語)，請務必完成志願卡，於新生報到時繳交。

並務必與教務處於 5/01下班前完成聯繫，以便向教育部申請特別課程。(08-7226387分機 12) 

志願序 第一志願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

配分 １４ １２ １０ ８ ６ ４ ２ 

●同一志願人數超過開班上限時，錄取順次為志

願序→「加分基本資料」分數→「志願序」分數

＋「加分基本資料」分數。●逐項比較後，仍同

分超額時，則以電腦抽籤的方式確定選習名單。

●未入選者則以下一志願序重新進行比較。 



請注意!這張是 

七年級本土語文 + 新

住民語文 選課志願卡

說明及題目單 
 

◆ 請詳閱本題目單與(另一張)志願

卡，各兩面的說明後，再劃記、填寫

志願卡資料。 
 

請注意!另外有一張 

七年級本土語文 + 新住民

語文 選課志願卡 
 

◆ 志願卡繳交後，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或重

新選填登記志願。請務必審慎考量，並確定所選

填之內容無誤後，再確定送出志願卡。屆時，將

以志願卡讀入答案計分，作為本土語文編班依

據，不得異議。 
◆ (另一張)志願卡務必於新生報到時完成並繳交，以維護選課

權益。 

◆ (另一張)志願卡不可折損(包括對折)，以免影響電腦判讀，

權益受損。 

◆ 若有疑問，請洽本校教務處 08-7226387轉分機 12。 


